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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想與現實　被輕忽的社⼯風險
陳盈璇 報導  

根據中華⺠國《社會⼯作倫理守則》的定義，社會⼯作是以⼈的尊嚴與價值為核
⼼，幫助個⼈、團體，以促進社會福祉的專業⼯作。但在社會⼯作者幫助困頓無
助的⼈迎接更好⽣活的同時，也⾯臨著潛藏的職場風險：「⼼理壓⼒與替代性創
傷，甚⾄是涉及⾃⾝安全的暴⼒威脅。」

⾼職業風險的⼯作環境
衛⽣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《社區發展季刊》指出，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⽣中，
僅半數願意投入社會⼯作，進入社⼯界後，有⾼達三成的社⼯⼈員離開社⼯專
業，⾼度的流動率，讓原先已供不應求的社福網絡⼈⼒更為緊縮。⼀群擁有專業
技能的團體，是因何原因導致他們放棄⾃⼰的專業，選擇離開呢？

社會⼯作採取責任制，社⼯必須對⾃⼰的「多位」案主（即為社⼯所服務的個
案、當事⼈）負責，即便下班之後也必須保持⼿機暢通，即時解決突發狀況。台
灣社會⼯作專業⼈員協會在2015年《社會⼯作者勞動薪資調查研究》中提到，有
近八成的社會⼯作者每週⼯作時數在四⼗個⼩時以上，然⽽有五成⼆的⼈實際領
取到的薪資卻只有25,000~34,999元不等。

社會要求社會⼯作者必須時刻以案主的需求為主，幫助弱勢者獲得資源，改善他
們的⽣活，但是社會⼯作的⼯作時間⻑，卻無法獲得合理的薪資待遇。社⼯助⼈
的同時，是以犧牲⾃⾝的⽣活品質為代價。

社會⼯作的職業風險除了⾼⼯時、低薪資的勞動條件，社⼯與案主之間的關係也
很重要。社會⼯作者雖然是以幫助案主的立場為優先，但是案主，或者是其親友
並不⼀定會釋出友好的態度。勞動部103年《職場暴⼒⾼風險⾏業研究》中顯
⽰，社⼯在⼀年內遭受威脅及⼝頭污辱的比例分別⾼達23.3%、45％，⽽這些暴
⼒的加害者多為案主或其親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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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資料顯⽰，⼤部分社⼯對於職場暴⼒抱持消極態度。（圖片來源／
陳盈璇製）資料來源：勞動部

專業的耗竭　⼼理創傷與壓⼒ 
外在環境的職業風險有實際的數據可以佐證，然⽽⼼理層⾯的耗竭呢？

社⼯在⾯對案主時，能夠將⾃⼰同理於對⽅的處境，傾聽與理解，是協助案主時
最基本的條件，不過社⼯將⾃⾝的情緒帶入，若未能及時的發現與調適，很有可
能落入「替代性創傷」的漩渦中。暨南國際⼤學社會政策與社會⼯作系的汪淑媛
教授曾在《社會發展季刊》中指出：「社⼯也有可能會過度同理，比個案的感受
還要更強烈。」

替代性創傷並非是由個案數量累積⽽來，⼤多是突發的，可能與社⼯過去未曾解
決的⾃我經歷有關，當社⼯過度同理與代入，則有可能強化替代性創傷帶來的影
響。此外，創傷程度亦與社⼯的⼯作經驗⻑短相關，以保護性社⼯（主要負責⾼
風險個案，例如：家暴、兒虐）來說，時常得⾯對暴⼒等直接衝擊其核⼼價值觀
的狀況，然⽽卻多由應屆畢業⽣或是年資較淺者擔任，經驗上的不⾜與服務本⾝
的性質，使得受到創傷的風險更⾼。

「這種無能為⼒的感覺，你明明知道你問了也不能改變些什麼，作為⼀個社⼯的
限制真的很多，因為你也只是⼀個⼈。」在新北市就業服務處協助弱勢青少年就
業的⽅⽅（化名）說道。「無⼒感」常常被社會⼯作者⽤來表達⼯作狀態，這份
無⼒感的來源可以是龐⼤的⼯作量無法完成、被夾在機構與案主之間的尷尬位置
以及個案狀況的未改善，社⼯⾯對的不僅是⾁眼可⾒的⼯作量，更多的是隱⽽未
顯的專業耗竭。社⼯運⽤⾃⼰的專業為案主負責，不過政府所提供的社會福利資
源有限，社⼯⼈員所能獲得的資源與案主需求之間，有著很⼤的落差，這種「愛
莫能助」的窘境，使得社⼯陷入「懷疑⾃⾝專業不⾜」的無⼒感，⽽這種無⼒感
正⼀步步消磨助⼈的動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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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⼀步步消磨助⼈的動⼒。

案主導向的職場環境
「台灣本⾝是非常案主導向的，主要以案主的最佳利益為優先，社⼯本⾝需要被
照顧的權益在法律上是非常少的。」⽅⽅（化名）說道。

2010年，台中⼀曹姓婦⼈帶著年僅13歲的女兒燒炭⾃殺，媒體及⼤眾對於社⼯的
譴責因此爆發，認為是社⼯未能及時發現才會釀成慘劇，卻沒能注意到這件事情
背後所反映的社會問題，社⼯的⼈⼒短缺，每個社⼯都背負著沈重的⼯作量與壓
⼒，將所有的罪責全怪罪在社⼯頭上，確實不妥。

汪淑媛教授曾在《社會發展季刊》中提到：「通常在所有的⼈際網絡都失去功能
時，社會福利資源才會介入。」這種時候，案主的現況並非短暫的時間可以獲得
改善，必須得依靠社⼯⻑期的陪伴與幫助。不過每個個案有服務時間的限制，平
均三到六個⽉就必須結案，在這段時間內，社⼯也許都還沒取得案主的信任，就
得開始寫報告書，上呈這段時間的「輔導成效」，在機構、政府的壓⼒以及資源
有限的限制下，服務品質也⼤打折扣。因此，許多像曹⼩妹事件⼀樣的案例，可
以說是社⼯的失職，但絕非全然是社⼯的過錯，政府、機構，甚⾄整個社會都得
為此負責。

中華⺠國《社會⼯作倫理守則》指出：「社會⼯作師應尊重⽣命，⼒⾏平等、誠
實、信⽤原則。」社會要求社會⼯作者要對每個案件⼀視同仁，給予同等的關懷
與幫助，卻忽視了社會⼯作者本⾝也是⼈，他們所⾯臨的職場風險以及⽣活健康
品質，同樣也需要受到保障。因此勞動部103年《職場暴⼒⾼風險⾏業研究》中
職場暴⼒預防計畫即提到，希望以重視案主的同等重視程度，重視社⼯⼈員的安
全與健康，改善社⼯⼈員被忽略的職場環境。

無後顧之憂的助⼈
⾯對社⼯職場環境的風險，最直接的途徑為法律，⽬前政府擬定《社會⼯作⼈員
安全條例》，期望藉專法保障更多社⼯的安全與權益，不過對此衛福部也表⽰：
「有些困難不是法律無法保護到的問題，這種東⻄無法絕對的被預防。」法律是
最後的武器，我們應該避免事後的救濟，⽽是在事前的積極的預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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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機構⽬前為社⼯職場風險所提供的相關措施。（圖片來源／陳盈璇
製）資料來源：勞動部

東海⼤學社會⼯作學系的曾華源教授認為：「應該對社⼯專業特殊性做出持續的
教育。如果沒有追求服務品質的意願和勝任⾓⾊能⼒，⾃然職業安全問題就會浮
現。」除了對於職業安全提出疑慮之外，對於⾃⾝的專業能⼒的⾃我檢討也很重
要，在與案主相處過程中，積極地避免衝突發⽣、覺察職場的風險，將危險降⾄
最低。

「社會⼯作給我⼀份使命感。它不僅是⼀份⼯作，⽽是我對於個案的⼀份希望與
關⼼。」就讀於東海⼤學社會⼯作學系的⼩湘（化名）說。社會低估了社⼯的專
業價值，忽視社會⼯作的職場風險，案主如何尋求協助、社⼯⼜該如何幫助，⼆
者間的平衡關係除了社⼯的⾃我專業提升外，亦仰賴著服務機構的⽀持與政策的
配合。

縮圖來源：社⼯出任務—Action！

      

 記者 陳盈璇

編輯 許可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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